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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股份購回計劃

董事會批准一項股份購回計劃，以於公開市場以「場內購回」形式購回價值最多
1.00億美元（相等於約7.80億港元）之本公司股份，由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起為期約三年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

按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每股2.30港元計算，股份購回
計劃將能容讓本公司購回其約7.81%之現有已發行股本，或佔並非由三林投資
者持有之全部股份約14.02%（該等股份合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5.68%）。

預期實施股份購回計劃將以為全體股東提升第一太平股份之價值為目標。

股份購回計劃為本公司資本管理計劃之關鍵部分，其中包括撥出最少25%之經
常性溢利作為向股東派付分派的承諾。

收購守則對股份購回計劃之影響

倘若股份購回計劃獲全面行使，則三林投資者共同擁有之股權，將於約三年期
限內由相當於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約44.32%增至約48.07%。董事會有意僅在
將不會達致某程度引致三林投資者須承擔收購守則第26條項下提出強制性全面
收購建議之責任的情況下實施股份購回計劃。



2

除上述者外，就董事所知，實行股份購回計劃將不會引致收購守則所述之任何
其他後果。

倘若股份購回計劃將導致公眾人士所持有的本公司上市股份數量低於上市規則
指定的有關最低百分比，則董事將不會實行股份購回計劃。

股份購回計劃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第一太平」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一項計劃，以
於公開市場以「場內購回」形式購回價值最多1.00億美元（相等於約7.80億港元）之
本公司股份，由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起為期約三年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為止（「股份購回計劃」）。

按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每股2.30港元計算，股份購回計
劃將能容讓本公司購回其約7.81%之現有已發行股本，或佔並非由三林投資者（定
義見下文）持有之全部股份約14.02%（該等股份合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5.68%）。

預期實施股份購回計劃將以為全體股東提升第一太平股份之價值為目標。

考慮到本公司大部分營運公司在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下之相關強勁表現、其增
長前景、產生現金之情況以及回復能力，董事相信，本公司之價值仍被大幅低估。
經檢討本公司之資金分配後，董事會認為，現時乃為合適時機以實施股份購回計劃。

股份購回計劃為本公司資本管理計劃之關鍵部分，其中包括撥出最少25%之經常
性溢利作為向股東派付分派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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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六個月本公司股價對本公司經調整資產淨值（「資產淨值」）之平均折讓約為
64.9%，而按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股份之收市價計算則約為64.6%。

根據股份購回計劃，第一太平僅會在公開市場以「場內」購回形式按香港股份回購
守則（「股份回購守則」）根據股東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上授予之購回授權購回其股份，而於股份購回計劃之較後時間，則根據股東
於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度、二零二二年度及二零二三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之任
何股份購回授權購回其股份。本公司無意進行任何「場外」股份購回或藉全面收購
購回股份（各自之定義見股份回購守則）。

收購守則對股份購回計劃之影響

倘根據股份購回計劃購回股份後，某股東所佔本公司之附投票權權益比例有所增
加，則就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而言，該項增加將被視作增購投
票權。故此，視乎股東權益的增幅，一名股東或一群一致行動的股東（定義見收
購守則）或會視作取得本公司控制權或鞏固所擁有本公司之控制權，因而須按照
收購守則第26條提出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

於本公告日期，Salerni International Limited、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Limited及
First Pacific Investments (B.V.I.) Limited（統稱「三林投資者」）共同實益擁有相當於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合共約44.32%之股份。根據收購守則，凡兩個或以上一致行動
而合共持有一間公司不少於30%、但不多於50%投票權的人士之中，若任何一個
或以上的人士取得額外投票權，結果令他們在該公司合共持有的投票權百分比，
以截至及包括取得上述投票權當日之前的12個月期間該等人士合共所持的投票權
的最低百分比計算，增加超過2%時，則該等人士須根據收購守則第26條提出強制
性全面收購建議。

倘若股份購回計劃按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之收市價2.30港元獲全面行使，則
三林投資者共同擁有之股權，將於約三年期限內由相當於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
約44.32%增至約48.07%。董事會有意僅在將不會達致某程度引致三林投資者須承
擔收購守則第26條項下提出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之責任的情況下實施股份購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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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者外，就董事所知，實行股份購回計劃將不會引致收購守則所述之任何其
他後果。

倘若股份購回計劃將導致公眾人士所持有的本公司上市股份數量低於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指定的有關最低百分比，則董事將不會
實行股份購回計劃。

承董事會命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常務董事兼行政總監

彭澤仁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除另有指明外，所引述貨幣價值的換算為概約數值，匯率為1.00美元兌7.80港元。
百分比及顯示的數額均已約整。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彭澤仁，常務董事兼行政總監
楊格成，首席財務總監

非執行董事：
林逢生，主席
謝宗宣
林宏修
林希騰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坤耀教授，金紫荊星章、大英帝國司令勳章、太平紳士
梁高美懿，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范仁鶴
李夙芯
裴布雷


